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2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

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

助 

經抽核 103年度本經費未支用於興建校舍工程建

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符合規定。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

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

程，應於支用計畫敘明理由並

報部核准 

經抽核 103年度本經費未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符合規定。 

 得於資本門

50%內勻支，

未經報核不

得支用 

1.6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

例應≧60% 
$15,983,919/$26,418,197=60.50%，教學及研究等設

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60.50%，符合規定。 

 

  

1.7 圖書館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

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10% 

$8,654,641/$26,418,197=32.76%，圖書館自動化及圖

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32.76%，

符合規定。 

 

  

1.8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2% 
$528,364/$26,418,197=2%，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

比例為 2%，符合規定。 

 

  

1.9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

經常門比例應≧30% 
$7,094,914/$11,322,084=62.67%，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等項目占經常門比例為 62.67%，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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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10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比例應≦5% 
$111,015/$11,322,084=0.98%，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

進修占經常門比例為 0.98%，符合規定。 

 

  

1.11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比例應≧2% 
$372,921/$11,322,084=3.29%，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

經常門比例為 3.29%，符合規定。 

 

  

1.12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

例應≦25% 

$93,360/$372,921=25.03%，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

費占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為 25%，符合規

定。 

 

  

2.經、資門歸

類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

準分類」規定辦理－單價 1 萬

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

者列作資本支出 

經查核，經、資本門歸類皆依規定辦理，符合規定。   

3.獎勵補助

經費使用

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

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經查核，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明訂申請程序相關

規定。 

  

4.專責小組

之組成辦

法、成員

及運作情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

辦法(內容包含如：組成成員、

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

數…等) 

經查核，秘書室有明訂：「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獎

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內容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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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形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

代表 

經查核，成員有包括各科系(含共教中心)代表，符

合規定。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

舉產生 

經查核，各科系代表皆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符

合規定。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

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

召開次數…等) 

經查核，專責小組運作皆依「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要點」執行，符合規定。 
  

5.經費稽核

委員會相

關辦法、

成員及運

作情形(僅

適用於專

科學校或

仍保留經

費稽核委

員會之學

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核委員會並訂定

其組成辦法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已廢除 

  

5.2 經費稽核委員會成員不得與專

責小組重疊 
  

5.3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或制度執行   

6.專款專帳

處理原則 

6.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

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經查核，會計室確實依規定專款專帳管理，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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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7.獎勵補助

款支出憑

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

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辦理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

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7.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皆依「私立學校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符合規

定。 

 

  

8.原支用計

畫變更之

處理 

8.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

數量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

小組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

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

存校備查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

等改變，均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

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亦存校備查，符合規定。 

  

9.獎勵補助

款執行年

度之認定 

9.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

數執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執行年度皆符合規定。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

文報部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

限內執行完成 

103 年度獎勵補助款已全數支用完畢，毋須辦理保

留。 

  

10.相關資料

上網公告

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執行清冊、專責小組會議

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前一學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應公告

於學校網站 

經查核，均符合規定上網公告。 

公告網址為: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edumoney/102.html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6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

師相關辦法

制度及辦理

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

予明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

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

等) 

經查，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

教學檔案獎勵要點，並附申請書、明列審

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獎金(不含金額)、

受獎義務等，相關要點已說明申請資料。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

審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

公告周知 

經查相關辦法，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

經會議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並公告於承

辦單位網頁，供查詢下載，但改進教學 

部份辦法，如「改進教學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要點」、「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要點，

未依最新版本更新，並缺「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相關辦法」，請承辦單位補正。 

 

承辦單位已於 104.01.14 完成

網頁更新。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

精神 

經查，該經費為補助教師提升專業能力，

符合改善教學之支用精神。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支用金額無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符合規定。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獎勵補助教師案件，均訂有相關法

源依據，經費申請及核銷，皆依相關辦法

執行，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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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

核發金額…等) 

經查，編纂教材獎勵多依學校所訂定之辦

法規章執行，惟於 

(一)改進教學 

1. 經抽查該項經費申請及核銷之程序及

支用金額均依規定辦理，傳票號碼如附

件，惟發現如下: 

傳票號碼10210292: 核銷憑證用紙缺核

定金額 

傳票號碼10211934: 缺經費申請單。 

傳票號碼10213237: 核銷憑證用紙之核

定金額與申請單核定金額不符傳票號

碼10213754: 雜支水果、咖啡不宜由補

助款支付。 

2. 另部分表單核章處未押注日期，及核銷

時所檢附之申請單是否應使用正本(部

分所檢附為影本)，建請相關單位加強檢

視。 

(二)製作教具 

經查，製作教具獎勵多依學校所訂定之辦

法規章執行，惟依據要點規定由校內委員

與校外委員共同審查，本年度，審查委員

資格與作業規範所述不符，然業經簽請主

管核示僅邀請校外委員(如附件)。另，應

 

 

(一)改進教學 

1. 承辦單位已於 104.01.14完

成修正。 

2. 已將核銷時所檢附之申請

單使用正本，未來亦加強

檢視。 

 

 

 

 

 

 

 

 

(二)製作教具 

1.要點規定由院長、主任擔任

校內評審委員，因活動進行時

間須一整天，校內主管擔任行

政職無法整天在會場，102 學

年度及 C1030414031/1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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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推申請案件數不足(依現行要點規定應推

舉參賽逾30人，本年度教具共10人、教學

檔案共6人)。 

建議： 

1. 是否考量依現行法規辦理或修正辦

法，以為依循。 

2. 執行核銷宜依據預算執行，如有經費

流用，宜有簽核紀錄以留校備查。 

 

 

 

 

 

 

 

 

(三)編纂教材 

經查，編纂教材獎勵多依學校所訂定之辦

法規章執行，惟依據教材編纂獎勵作業規

範規定由校內委員與校外委員共同審

查，本年度，審查委員資格與作業規範所

述不符，然業經簽請主管核示僅邀請校外

委員(如附件)。 

鈞長指示：由校外委員審查

之。 

2.惟歷年參賽教師反映，應邀

請校外評審委員擔任之，以符

合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3.本校徵稿不易，稿件已有逐

年增加，101 年度 6 件、102

年度 8 件、103 年度 10件，近

三年已有明顯增加稿件。 

4.經費流用為印刷費，整筆總

經費及得獎獎金不變。 

5.遵照委員意見修訂作業規範

及要點。 

預計於104年12月31日完成修

正。 

(三)編纂教材 

1.要點規定由校內外專家擔任

評審委員， 102 學年度及

C1030414031/103/4/14鈞長指

示：由校外委員審查之，惟鈞

長再推薦校外人選。 

2.惟歷年參賽教師反映，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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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建議：是否考量依現行法規辦理或修正辦

法，以為依循。 

 

 

請校外評審委員擔任之，以符

合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3.遵照委員意見修訂作業規範

及要點。 

預計於 104年 12月 31日完成

修正。 

2.行政人員相

關業務研習

及進修活動

之辦理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

關辦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經查核，職員工進修要點及及研習經費支

用要點皆經行政會議通過。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

業務相關 
行政人員研習與進修符合其業務之需

求，相關抽核說明如下： 

(一) 人事室王 XX 進修技術及職業教育研

究所 

(二) 總務處工友張簡 XX 進修企業管理科 

(三) 研發總中心蘇 XX 參加質譜儀訓練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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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經查核，本年度申請補助之行政人員個人

支用之補助額相當，無少數人持用狀況。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獎勵教職員工進修、補助行政人員研習等

均有擬訂相關辦法或要點以供遵循。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相關案件之申請、審核及核發皆依學校所

訂之辦法及要點執行。 

 

  

3.經費支用項

目及標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

實、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經查並無此類事項。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

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經查核新進教師陳XX、楊XX及吳XX於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授課總時數，均符合應聘

級職之授課時數規定。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政

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

標準表」之規定列支，且不得用於

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作

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

視費、評鑑費 

經抽查相關憑證，經費支用項目及金額均

依規定辦理，相關經費並未用於校內人員

出席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

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等，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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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

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經抽查，承辦單位均依相關辦法辦理研習

活動，支用項目及金額均符合規定。 

 

 

  

4.經常門經費

規劃與執行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

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20%內) 

經查核，進修費用逾原預算之 62.7%；升

等送審費用逾原預算之 23.33%；新聘教師

薪資(2 年內) 費用逾原預算之 38.03%，另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費用只執

行原預算之 54.42%；差異幅度均超過合理

範圍(20%內)。 

 

將於 104年度審慎預估經費使

用之案數與額度，以降低各項

經費執行與計畫之差異幅

度；另為積極提升本校教職員

之專業能力，亦將加強宣導與

推廣本校所訂定之各項獎勵

或補助措施。 

預計於 104 年 6 月 30 日完成

修正。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經抽查，獎勵補助案件相關成果報告，承

辦單位均依性質專案歸檔備查，符合規

定。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

完整、正確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均完整、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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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

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採購作業辦

法」及相關作業流程，內容大致

參考「政府採購法」訂定。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校

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經查現行之「採購作業辦法」，已

於 102年 7月 5日第 13屆第 5次

董事會議修正通過政府獎勵補助

經費採購辦法。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已制定「財產報廢作業規

範」、「公物保管暨損壞遺失賠償

作業規範」、「儀器設備外借(撥出)

作業規範」及「財產管理作業規

範」，符合規定。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報

廢規定 
「財產管理作業規範」包含使用

年限及報廢，符合規定。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1 經費稽核委員應迴避參與相關採購

程序(僅適用於專科學校或仍保留經

費稽核委員會之學校)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已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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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

程執行 

經抽查採購案(傳票號碼

10208221、10209545、10210213、

10211469、10212189)均依現行

「採購作業辦法」執行，符合規

定。 

 

  

2.3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

採購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經抽查採購案(傳票號碼

10212189、10212680、10212911、

10213126)均依「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辦理，符合規定。 

 

  

2.4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合

採購標準 

經抽查採購案(傳票號碼

10212184、10208217、10208218、

10212666、10210188)均符合台灣

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執行。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合理範圍

(20%內) 

資本門各支用項目皆依照原計畫

執行，僅自籌款執行部分有些微

差異，幅度為 1.35%在合理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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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經查核，資本門經費大部分支用

於教學儀器設備，占資本門總經

費約 60.50%，符合規定。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項

目 
均依規定於支出憑證註明經費來

源為補助款或自籌款字樣，並登

入專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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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經抽查 

傳票號碼：10209543，財產編號：

3090101-10-103001 

傳票號碼：10210635，財產編號：

3111101-33-103001 

傳票號碼：10211265，財產編號：

3120104-37-103001~103016 

傳票號碼：10211737，財產編號：

5010303-12-103003~103005 

傳票號碼：10212181，財產編號：

3090101-23-103001~103004 

均已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符

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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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經抽查 

傳票號碼：10209543，財產編號：

3090101-10-103001 

傳票號碼：10210635，財產編號：

3111101-33-103001 

傳票號碼：10211265，財產編號：

3120104-37-103001~103016 

傳票號碼：10211737，財產編號：

5010303-12-103003~103005 

傳票號碼：10212181，財產編號：

3090101-23-103001~103004 

均已確實登錄備查，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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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

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抽查設備 

財產編號 5010105-37-103025 

財產編號 5010105-37-103027 

財產編號 4050304-12-103010 

財產編號 4050304-12-103012 

財產編號 4050304-12-103017 

財產編號

4050303-10-103023-01-2 

均列有「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

字樣之標籤，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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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

註明設備名稱 
經抽查 

傳票號碼：10209543，財產編號：

3090101-10-103001 

傳票號碼：10210635，財產編號：

3111101-33-103001 

傳票號碼：10211265，財產編號：

3120104-37-103001~103016 

傳票號碼：10211737，財產編號：

5010303-12-103003~103005 

傳票號碼：10212181，財產編號：

3090101-23-103001~103004 

均拍照存校備查，照片已註明設

備名稱，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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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

之戳章 

經抽查圖書(圖書編號：

00217166、00217173、00217183、

00217187、00217191)及期刊(期刊

編號：1611、C-035-0、J-014-5、

M0026、J020-2) 

均蓋有「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

字樣之戳章，符合規定。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經抽查 

傳票號碼：10209543，財產編號：

3090101-10-103001 

傳票號碼：10210635，財產編號：

3111101-33-103001 

傳票號碼：10211265，財產編號：

3120104-37-103001~103016 

傳票號碼：10211737，財產編號：

5010303-12-103003~103005 

傳票號碼：10212181，財產編號：

3090101-23-103001~103004 

符合一物一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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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廠

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明清

楚 

設備購置清冊上均列有大項目之

細項廠牌、規格、型號及財產編

號，符合規定。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經查有關財產之移轉、借用、報

廢及遺失處理之規定，均已明訂

於「財產報廢作業規範」、「公物

保管暨損壞遺失賠償作業規

範」、「儀器設備外借(撥出)作業規

範」、「財產管理作業規範」等四

個作業規範中，符合規定。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經抽查結果，財產

3090101-10-103001、

5010303-12-103004、

4050304-12-103010、 

3111101-33-103001、

5010105-37-103025 均依學校所

訂辦法規章執行，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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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

記錄應予完備 
經抽查結果 

1.103 年度無遺失事項。 

2.103 年度無外借項目。 

3.相關紀錄均完備。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訂 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規定已

經明訂於「財產盤點作業規範」

中，並規定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

施盤點一次。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相

符 
1.經查 103 年度至今已實施盤點

至少 1 次，至多 4 次。 

2.經查 103 年度盤點行政單位均

符合規定。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相關紀錄均具完備，並經校

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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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

法及相關制度應

予明訂(內容包含

如：申請程序、

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

等) 

1.  教師研習經費補助要點之第二

項，請釐清申請範圍，第四項

釐清專案核定層級。 

2.  學術活動經費補助要點第四項

之二、三款，請再研議內容以

符合公平公開之原則。 

3.  學術活動經費支用要點第四項

之二、三款，請依審核要點修

正。 

改善方案須先送行政會議通過後，

再送教評會通過，預計於 104.01.31

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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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

準、核發金額…

等) 

經查部分核銷憑證用紙等資料，發

現簽章處有未壓註日期，塗改處未

蓋章等現象，煩請相關單位注意。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獎助

【研習】項目，有關環境與生命學

院職業安全衛生系辦理赴日參加

「日本災變研究所研習」活動，其

中核銷「高雄至成田」交通費及填

報「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

公司班機申請書」，申請人及單位主

管均未壓註日期；另共同教育中心

辦理赴陸參加「2013年西峽屈原及

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屈原

協會第十五屆年會」，其中「高雄至

杭州等地」交通費核銷憑證修改處

未蓋章部分，已要求各相關人員及

單位完成修正及簽章確認。針對上

開缺失強化所屬會計人員本職學養

與會計憑證審核能力，如經發現經

費核銷程序缺漏，立即要求承辦人

員修正並簽章確認，也請經費管制

部門(教卓中心)對各計畫主持人及

相關經辦人員加強宣導正確做法，

以期確實避免類此缺失再生，本案

已於 102.12.18 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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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

法及相關制度應

予明訂(內容包含

如：申請程序、

審查程序、審查

標準、核發金額…

等) 

相關辦法已有訂定，但獎勵教師取

得專業證照要點及提升教師實務教

學能力補助要點並未訂定補助金額

上限。 

本案預計於 104.03.31 前完成。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

準、核發金額…

等) 

經抽查部分核銷憑證用紙等資料，

發現有修改細項金額，但小計金額

未修正(總計金額即不正確)，以及塗

改處未蓋章等現象，煩請相關單位

注意。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獎助

【改進教學】項目，其中護理學院

辦理參加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高

級心臟救命術學員訓練課程」及「基

礎重症護理學訓練課程」，其研習報

名費與教材費補助款實際金額經承

辦人員修正並簽章，惟疏於將合計

金額一併修正，致產生散總不符情

形，俟經會計與出納部門於款付前

完成勾稽並沿採式當作為補正，公

款並無損失且帳務相平；另護理學

院辦理「情境模擬提升婦產科護理

學之學習成效」，其中臨時工簽到退

暨工作日誌表之月份、日期塗改處

未蓋章，已要求承辦人員完成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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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確認。針對上開缺失強化所屬會計

人員本職學養與會計憑證審核能

力，如經發現經費核銷程序缺漏，

立即要求承辦人員修正並簽章確

認，也請經費管制部門(教卓中心)

對各計畫主持人及相關經辦人員加

強宣導正確做法，以期確實避免類

此缺失再生，本案已於 102.12.17 完

成改善。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

準、核發金額…

等) 

林**之證照申請表證照生效日期有

誤。 

已補上林**老師正確之證照申請表

之證照生效日期，本案已於

102.12.17 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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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

準、核發金額…

等) 

有部分檢附之三聯式發票只保存一

聯，原則應將兩聯全部附上，簽章

處漏簽日期及簽到單漏簽等現象，

建議日後審核時宜注意。 

10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獎助

【教師研究和著作】項目，其中部

分核銷案件檢附之三聯式發票只保

留一聯情形，已要求各案承辦人員

檢附憑證補齊，如確有另一聯發票

遺失情形，則請經辦人員註記「本

三聯式發票僅供本次核銷案件報

支，絕無與其他案件合併使用，特

立證明」並簽章確認；另人文與管

理學院資訊科技學位學程辦理臨時

工資核銷案，其中預算動用編號

10200697 印領清冊之漏簽到等情

形，均已要求各相關人員及單位完

成修正及簽章確認。針對上開缺失

強化所屬會計人員本職學養與會計

憑證審核能力，如經發現經費核銷

程序缺漏，立即要求承辦人員修正

並簽章確認，也請經費管制部門(研

發處)對各計畫主持人及相關經辦人

員加強宣導正確做法，以期確實避

免類此缺失再生，本案已於

102.12.31 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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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4.經常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情形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

執行應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留校備

供查考 

1. 經查驗作品後，發覺有已出版之 

作品亦為參加作品之一，並不符 

合獎勵要點第二項，故鑒請執行 

單位追繳款項，以符合規定。 

2. 請考慮重擬獎勵要點第九項之內 

容，已符合獎勵範圍限制之精 

神，並釐清著作權法之相關責任 

歸屬。 

 

蘇**教授得獎作品已出版，其獎金

已繳回出納組；已妥適修訂「教師

教材編纂獎勵要點」第九點，符合

本要點現執行之情形。本案已於

103.04.01 完成改善。 

103.01.20 1.獎勵補助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

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

準、核發金額…

等) 

經查會計傳票 10205413有關教學檔

案競賽獎勵金，未完成申請程序。 

案內已檢附教學卓越發展中心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簽呈，並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呈奉校長核定，經費

申請程序已然完備。另案內附有 12

月 19日尚未完成核定經常門申請單

乙紙，經查係承辦人重複簽擬文件

毋須再呈，惟經申請單內已有總務

處等單位核章，依國家檔案法規定

簽辦過程之文件均應留存檔案存

管，不得任意抽存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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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03.01.20 4.經常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情形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

執行與原計畫(核

定版支用計畫書)

之差異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20%內) 

1. 進修補助支用已達 80.56%，支用 

支用達合理範圍。 

2. 教師升等送審費用達原預算之 

125%，超支 25%，將由其他項 

目補貼經費，因此項費用為不宜 

節制之項目，因應校內教師升等 

人數增加，宜於未來編列更精準 

之預算。 

 

受稽單位提出適當因應措施如下：

為鼓勵教師升等，此項經費並未設

立支用上限，103 年度之此項費用擬

更詳細預估申請名額，以降低經費

執行與計畫之差異幅度。 

103.01.20 3.資本門經費規劃與 

執行情形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

與原計畫(核定版

支用計畫書)之差

異幅度應在合理

範圍(20%內) 

資本門各支用項目皆依照原計畫執

行，但因其標餘款優先採購的項目

為教學及研究設備，故部分差異幅

度大於 20%(抽核傳票：10205608，

優先序號為 0029)。 

受稽單位提出適當因應措施如下：

資本門計畫標餘款規劃之設備項

目，擬優先以教學研究設備為主，

日後倘若執行期間因議價等因素至

逾規定比例，將規劃增列他項資本

門設備，以避免執行差異幅度過大。 

103.01.20 3.獎勵補助經費使用 

時之申請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

費之使用，應明

訂申請程序相關

規定 

抽查會計傳票 10110166、

10111707、10204474、10205588、

10205721，其中 10111707 只有申請

單，沒有簽呈，申請程序與其他四

份傳票不一致，請明確規定申請程

序之應檢附文件。 

 

受稽單位提出適當因應措施如下：

以 102年 11閱主任秘書與行政副校

長簽核意見表示，日後可免另簽，

以申請單簽核即可。 




